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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证背景

2024年4月，《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经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实施至今。2024年12月，《2024

年度德阳市罗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审

查。2025年罗江区启动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维护工作。

依据《2024 年度德阳市罗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对中

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了部分优化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

利用和各项建设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

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相关政策要求。为科学

规划引领罗江区建设“两区两地”，引导各项城市建设有序推进，加快推

进罗江区部分存量土地开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现将罗江区已经专题研

究，近期急需推进的建设地块计划调整用地性质、规划指标，结合罗江

区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开展调研论证并纳入罗江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本控规指标论证报告属于技术文件，仅对技术合理性进行可行性论

证，为地方规划管理部门提供参考意见，不具备作为颁发规划许可证依

据的法律效力。报告将报罗江区规划委员会审查，论证的最终结论以规

划管理审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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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证事项

本次论证将中心城区新增城镇开发边界线内未编详细规划的LJ—

5—1—47宝耳产业园北侧地块的规划控制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容

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等）进行相关研究。

三、地块概况

1、区位分析

本次论证地块位于罗江中心城区东部工业集中的产城融合片区，南

侧临宝耳产业园区及三辆车路，地块总面积约27.53公顷。

地块区位现状分析图

2、现状建设情况分析

现状地块为闲置空地，无建设量，总体地势较为平坦，用地范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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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整。整个地块利用率较低。

地块及周边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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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规划分析

本次论证地块涉及相关规划包括《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罗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4年度德阳

市罗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罗江区中心城区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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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地块范围与“总规”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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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是罗江目

前实施城市建设的法定依据。

规划对罗江中心城区的城市发展规划要求如下：规划罗江城市空

间结构为“一心两轴五区”。一心即城市综合服务核心。城市综合服务

核心承担城市行政办公、商业商务、文化娱乐等综合服务功能。两轴

即沿凯江城市综合发展轴与沿国道G108 发展轴。五区即古城商贸旅游

片区、高职教育片区、河东综合服务片区、产城融合片区、周家坝综

合服务片区。本次论证地块位于产城融合片区。

《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由于城镇

开发边界锁定时间较早，未能完全精确预测到产业片区发展建设，本

次论证地块范围未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但在总规用地布局中按照实际

使用需求进行了建设用地布局。本次论证地块拟规划为工业用地与

《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周边用地性质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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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地块范围与“名城保护规划”分区划定示意图

“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及特色街区保护范

围，同时明确了保护格局与相应建设控制要求。

本次论证地块不涉及“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

地带及风貌协调区。



8

3、《2024 年度德阳市罗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

“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范围示意图

2024年12月，《2024年度德阳市罗江区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方案

》通过省自然资源厅审查，自然资源部下发后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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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案将LJ—5—1—47宝耳产业园北侧地块纳入城镇开发边界，

该地块为已征用城镇建设用地，利于城镇紧凑集约高效开发，对本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镇空间结构无影响，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优化后对周边区域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无影

响。

优化方案对本次论证地块用途提出指导性建议，即调入地块拟规

划 用途为工业用地，拟开展德阳平急两用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该项

目为 罗江区近期重大产业建设项目，紧邻罗江省级经开区城南园区，

已完成 征地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地块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

符合产业 集群规模化与节能化的发展态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

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发展项目，

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能够充分发挥企业资源和技术优势，延伸功能

糖产业链，带动周边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具

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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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江区中心城区详细规划》

地块范围与详规布局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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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4 年 11月，《罗江区中心城区详细规划》通过罗江区规委

会审查，详细规划用地布局方案范围与总规一致，在城镇开发边界优化

调整后，本次论证地块应纳入。

综上，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已完成，其中优化调整后的城市开

发边界已划定，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查后已下发，同时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方案已成型，已经具备指导建设活动的效力，因此本次论证以城镇开发

边界范围及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规划为依据，对位于开发边界内的LJ—

5—1—47北侧地块进行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的论证。

五、论证依据、原则

1、论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

（6）《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

（7）《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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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川省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方案》

（川委厅〔2020〕8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11）《四川省城镇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2年）

（12）《四川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2007年）

（13）《德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版）》

（14）《德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5）《德阳市罗江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6）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程

（17）相关会议纪要、文件、批文

2、论证原则

（1）合规性原则

用地布局调整和规划控制性指标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及相关

文件要求。

（2）整体性原则

对于用地性质的调整要有综合的、系统的观念，从城市整体性出

发，对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地块性质调整后不影响城市各项服务

功能完整性。

（3）人本性原则

从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角度出发，协调好人与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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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理性原则

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形态等合理性。

六、必要性分析

1、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地块用地规划

在国土空间规划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后，按要求应对边界内用地编制

详细规划。本次调整地块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已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内，在

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对本次地块用地规划科学地动态调整，能在城

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填补现行规划的空缺，还能更好地指导地块片区的发

展建设。所以本次地块调整，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地块用地规划是城

市建设、规划指引的需要。

2、推进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

用， 进一步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本次论证地块现状大部分为未利用国有

建 设用地，通过用地性质的细化安排后，

增加 工业用地及规模，加强产业发展，推

进存量 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用，进一步提

高节约集 约用地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4

七、可行性分析

1、法定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次调整地块涉及用地已被划入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内，属于

城镇建设范围内的可建设用地。核实现行规划强制性内容，本次调整不

涉及。

2、对整体用地布局的影响

本次拟调整地块面积共27.5359公顷，占城市用地规模（1662.62公

顷）比例为1.62%。

地块调整不占用基本农田、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及重大市政设

施用地，故本次调整对整体用地布局的影响较小。

3、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本次调整地块增加一条南北向市政道路，由新增地块连接至三辆车

路，新增道路不影响其他地块，有利于增加该区域道路网密度及交通，

地块调整对规划道路实施无不利影响。

4、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

本次调整地块不涉及公共服务设施调整，用地性质规划为工业用地

不新增居住人口，故地块调整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模及服务半径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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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市政设施的影响

本次调整不涉及市政基础设施的调整，故不会对市政基础设施用地

布局造成影响。地块调整后不增加人口，未超出所属十五分钟生活圈居

住区内的人口容量，对城市整体的市政基础设施的影响有限。随着该片

区服务生活圈的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完善，给排水、电力、燃气等市

政设施的承载力越来越安全可靠，因此本次调整对市政基础设施不会造

成不利影响。

6、与周边地块的协调性分析

该地块周边区域现状及规划均以工业用地为主，地块整体规划为

工业用地，符合片区规划定位。考虑到该地块为工业用地，建筑以多层

为主，开发强度控制在中低强度，结合路口景观设计形成良好的空间及

道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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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发强度研究

1、相关控制要求

1.参考《德阳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修订版）

（1）建筑后退用地红线距离要求

（2）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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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地块参照以上规定及详规要求，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

米，后退规划用地红线不小于3米。

（3）停车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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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要求，拟调整地块工业用地地块停车配建指标参照周边工

业用地为：机动车车位数≥0.2（车位/100 ㎡），非机动车车位数按需

设置。

（4）建筑风貌控制

地块位于河东城区，该地块应以现代风貌为主导建筑风貌，建筑色

彩造型体现工业园区现代、简洁、高效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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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同时依据《德阳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修订版））等相关技术规定，拟调整二类工业用地控制指标按《四川

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规定的要求执行，建议如下：

容积率：≥1.1；

建筑密度最小值（%）：40；

建筑后退红线：道路红线不小于5 米，后退规划用地红线不小于5

米。

拟调整二类物流仓储用地控制指标建议如下：

容积率：≥1.0；

建筑密度最小值（%）：30；

绿地率最大值（%）：20；

   建筑后退红线：道路红线不小于5 米，后退规划用地红线不小

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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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论证将划入城镇开发边界的LJ-5-1-27等地块由未

利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划分为6个地块：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总用地面积

(m²)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LJ-5-1-27 二类工业用地 200949.26 ≥1.1 ≥40 - -
LJ-5-1-39 二类工业用地 10384.15 ≥1.1 ≥40 - -
LJ-5-1-40 二类工业用地 33738.66 ≥1.1 ≥40 - -
LJ-5-1-4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208.27 ≥1.0 ≥30 ≤20 -
LJ-5-1-4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44477.57 ≥1.0 ≥30 ≤20 -
LJ-5-1-45 二类工业用地 63018.45 ≥1.1 ≥40 - -

地块纳入规划范围后，盘活了闲置国有城镇建设用地，同时增强了

产城融合片区的产业功能，为当地制造大量就业机会和消费场景，促进

产城融合、景城一体发展。

地块纳入规划范围同时调整相应用地功能，既符合地块所在片区的

功能定位，也补足了规划对开发边界内用地的规划，有助于片区功能的

完善，有助于城市建设的推动。

本次地块规划控制指标符合《德阳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修订版）的规定要求。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及中心城

区详细规划对于地块片区功能的规划要求。

本次地块调整后，对片区供水、排水、燃气、电力等需求有一定增

加，但由于增加量较小，未超出所属区域上限容量，在规划承载范围

内容，对于市政设施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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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调整后地块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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